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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699              股票简称：潞安环能  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16 

 

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调整公司安全生产费用计提标准的公告 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一、概述 

依据国家财政部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下发的《企业安全生产

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财企[2012]16 号）第十四条规定，“中

小微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上年末安全费用结余分别达到本企业上年度

营业收入的 5%和 1.5%时，经当地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、

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商财政部门同意，企业本年度可以缓提或者少提安

全费用”。 

现公司安全费用结余比例远超上述规定，结合当前安全资金投入

的实际状况，公司暂时调整安全费用计提标准，按照《企业安全生产

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第五条“各类煤矿原煤单位产量安全费用

提取标准”的相关规定，对公司所属矿井已由山西省煤炭厅鉴定的高

瓦斯矿井按 30 元/吨，其他井工矿暂按 15 元/吨标准计提安全费用，

此标准自 10 月 1 日起执行。 

公司第四届十二次会议以 1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审议并

通过了该事项。 

二、独立董事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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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认为：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《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

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,结合公司近期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内

的安全生产资金投入实际,暂时对安全费用计提标准变更,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解释规定,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

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,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，同

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三、监事会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：此次调整公司安全生产费用计提标准，符合《企业

会计准则》及相关解释规定,变更后的会计估计能够更加客观、公允

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,符合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，同

意本次会计估计变更。 

 

本公司董事会提醒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  

二○一三年十月三十日           


